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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802511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之
1號
承辦單位：醫政事務科
承辦人：林小姐
電話：(07)7134000 #6128
傳真：(07)7242966
電子信箱：evalin03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高雄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4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衛醫字第11441421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會議紀錄1份(請至大型附件區下載https://odm.kcg.gov.tw:443/tbpg/public

/AttachDownload.jsp )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114年10月9日召開「研商醫事人員為樺加

沙颱風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報准支援事宜」會議紀錄

1份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4年10月9日(本局收件日114年10月13日)

衛部醫字第114166138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醫事人員報備支援至「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」，

衛生福利部規定摘要如下，請各衛生所依規定審核，並轉

知轄屬醫療院所人員辦理：

(一)支援期間於10月9日至10月11日者，請支援人員於抵達花

蓮後，先至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」報到，再

由該協調所統一調度。

(二)支援期間於10月12日以後者，請先依衛生福利部114年10

月7日新聞公告(網址：https://www.mohw.gov.tw/cp-

16-84154-1.html)，先填寫報名表後，寄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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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打字機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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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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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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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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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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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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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hwvolunteer@gmail.com，待衛生福利部確認需求並回

復電子郵件後，再檢附電子郵件內容至「衛生福利部醫

事人員報備支援系統」提出報備支援申請，各區衛生所

請依衛生福利部回復醫事人員郵件內容，辦理報備支援

審核。

三、副本抄送各醫師公會、藥師公會、護理師公會及各醫院，

請協助轉知所屬人員依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38區衛生所
副本：本市79家醫院、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縣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

高雄市牙醫師公會、高雄市中醫師公會、大高雄中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藥
師公會、高雄市藥劑生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藥師公會、高雄市新高雄藥劑
生公會、社團法人新高雄護理師護士公會、社團法人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

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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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OO 醫院醫療支援團隊名冊 

團隊聯繫代表： 

職稱： 

手機： 

 

序
號 

姓名 職稱 
出生年
月日 

聯繫電話（住
址） 

支援期間 
（O 年 O月 O 日 ~   
O 年 O 月 O日） 

備註 

1  醫師     
2  牙科醫師     

3  護理師     
4  護理師     

5  藥師     
6  行政人員     

備註： 

1.支援花蓮光復鄉醫療隊建議自備巡迴醫療用車輛與藥品醫材，並自給自足餐

食。 

2.支援期間建議至少1週（7日曆天）以上。 




